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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866

证券简称：中海集运 公告编号：

2015- 014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尊路399号上海大

华锦绣假日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3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153,514,635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368,676,77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784,837,86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52.67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5.9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

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

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

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因公司董事长张国发先生和副董事

长黄小文先生不能亲临主持会议，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

公司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总经理赵宏舟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长张国发先生，副董事

长黄小文先生，董事苏敏女士、丁农先生、刘锡汉先生、俞曾港先生、

陈纪鸿先生、张楠女士、张松声先生、陈立身先生、管一民先生因其他

公务及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徐文荣先生，监事叶

红军先生、沈康辰先生因其他公务及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俞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奚治月女士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367,340,329 99.98 610 0.00 1,335,831 0.02

H

股

781,756,865 99.61 891,000 0.11 2,190,000 0.28

普通股合计

：

6,149,097,194 99.93 891,610 0.01 3,525,831 0.06

2、议案名称：关于向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367,341,129 99.98 710 0.00 1,334,931 0.02

H

股

780,297,865 99.42 2,350,000 0.30 2,190,000 0.28

普通股合计

：

6,147,638,994 99.90 2,350,710 0.04 3,524,931 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选举奚治月 女

士为公司独立非 执

行董事的议案

5,502,829 80.46 610 0.01 1,335,831 19.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

务所。

律师：顾峰，黄晨。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

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5-18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3、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15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为：2015年5月7日-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8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5月7日下午3:00至2015年5月8日下午3:00。

4、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主持。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

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人数为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221,009,39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4.49%；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

的股东合计1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221,546,63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54.6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

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537,2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537,2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537,2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关于201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537,2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537,2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86,27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 反对

537,2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该项议案为特别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6、审议《关于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537,2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关于继续聘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5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537,2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86,27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 反对

537,2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8、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4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537,2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86,27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 反对

537,2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9、审议《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537,2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86,27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 反对

537,2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10、审议《关于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537,2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86,27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 反对

537,2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涛、薛玉婷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

[2015]A0152

号

致：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

出席贵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第二次修订）

（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真

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

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本所律师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

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2015年4月13日，贵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

2．2015年4月15日， 贵公司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刊登了《中顺

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中顺洁柔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公告/通知载

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

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

股东的登记办法、贵公司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同时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

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5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14:30在中山市

西区彩虹大道136号贵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

时间为2015年5月7日至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7日下午

15:00至2015年5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

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查验，贵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已对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

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并发

布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221,009,399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9%。 出席会

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

律师。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37,236股， 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委托代理人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1,546,635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2%。 上述股东均为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5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东名册

的股东。

经查验， 参加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以下称“中小投资者” ）及委托代理人（网络及现场）共8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12,523,515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议案以现场投票

的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 律师、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和出席会议的监事代表

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工作。 会议主持人在现场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和结

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

网络投票统计结果，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

通知中所列出的议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占本次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

537,236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0

股，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占本次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

537,236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0

股，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占本次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

537,236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0

股，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占本次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

537,236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0

股，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占本次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

537,236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0

股，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1,986,279股，占本次中小投资者

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占本次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

537,236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0

股，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聘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2015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占本次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

537,236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0

股，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1,986,279股，占本次中小投资者

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4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占本次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

537,236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0

股，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1,986,279股，占本次中小投资者

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占本次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

537,236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0

股，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1,986,279股，占本次中小投资者

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的议案》

同意221,009,399股，占本次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

537,236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0

股，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1,986,279股，占本次中小投资者

参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反对537,236股，弃权0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周 涛

薛玉婷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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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徐州垞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44.75%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永泰能源” 或“乙方” ）收

购江苏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能源” 或“甲方” ）持有的徐州垞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垞城电力” ）44.75%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是为了加快实施公司向“能源、物流、投资”三大产业转型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公

司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拟投资建设的2×100万千瓦发电机组项目前期工作进度，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垞城电力注册资本36,000万元， 本次交易以垞城电力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作价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垞城电力44.75%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格为395,666,694.74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本次股权转让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即可实施。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相应的国有资产转让批准手续。

一、交易概述

为了加快实施公司向“能源、物流、投资”三大产业转型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公司在江苏省徐州

市沛县拟投资建设的2×100万千瓦发电机组项目前期工作进度，提升公司经济效益。 2015年5月8日，本

公司与江苏能源签署了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江苏能源持有垞城电力

44.75%股权。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5年5月4日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0136255

号 《评估报告书》， 垞城电力于评估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经评估后的全部净资产价值为884,171,

384.90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以垞城电力上述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江苏能源转让其持有的垞城电

力44.75%股权的转让价款暂定为395,666,694.74元， 最终依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转让价格挂

牌，由公司在产权交易所摘牌的价格为准。 本次股权转让双方计划利用垞城电力所拥有的机组关停容量

指标和煤炭替代量指标在江苏徐州沛县共同建设2×100万千瓦发电项目。

2015年5月8日，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公司董事长批准同意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经公

司董事长批准后即可实施。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需履行相应的国有资产转让批准手续。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 称：江苏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

3、法定代表人：彭斌

4、注册资本：101,100万元

5、设立时间：2005年4月29日

6、营业执照注册号：320000000020521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煤炭批发。能源项目投资、企业资产管理、重组及相关资讯服务，企业资产托管，国内贸

易。 煤炭、电力经营的相关配套服务，低碳新能源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能源与环保技术开发与

利用、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物业管理及相关中介服务，煤、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工程建设与

监理，招投标代理、设备检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能源由徐州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01,100万元，持有其100%的股权，其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省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能源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江苏能源主营业务为电力投资与运营，目前在江苏、新疆、贵州等省区参控股运行电厂6家，权益装

机220万千瓦；在建电厂总装机454万千瓦，其中：贵州桐梓电力（2×600MW）、贵州习水二郎电力（4×

660MW）、华美热电二期（2×350MW）；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徐矿陕北煤电化综合项目、徐矿库车坑

口电厂项目（2×660MW）等。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江苏能源总资产608,567.73万元，净资产226,442.82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

收入280,067.57万元，实现净利润33,135.3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垞城电力44.75%的股权。

（一）交易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名 称：徐州垞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235号

3、法定代表人：卜凡文

4、注册资本：36,000万元

5、设立时间：1996年9月17日

6、营业执照注册号：320300000006965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电力销售；热力供应；燃料及煤渣综合利用、劳务服务、技术服务。

垞城电力由原徐州垞城电厂改制而成，截至目前，江苏能源持有垞城电力100%股份。

垞城电力坐落在徐州市北郊的铜山县柳新镇境内，共拥有土地1,084亩，其中主厂区占地面积约为

506亩，储灰场占地549亩，其他为家生活区及泵房用地。 公司现拥有2台135兆瓦发电机组（兼供热），其

拥有电力业务许可证，注册登记号为：1041609-00298，注册日期：2009年3月10日，有效期至2019年3月

9日；原拥有的3台55兆瓦发行机组已于2011年12月关停，并获得了2012-2014年的政策性电量计划。

（二）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北京中企华君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中企华京审字（2015）第107号

《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垞城电力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2

月

28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48,669,484.13 271,914,074.82

固定资产

549,819,572.32 559,001,971.80

长期股权投资

- -

资产总计

807,990,715.40 840,457,815.01

流动负债

308,553,017.93 267,997,909.03

负债合计

308,553,017.93 267,997,909.03

股东权益合计

499,437,697.47 572,459,905.98

2015

年

1～2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36,142,324.46 813,968,214.37

利润总额

-16,454,117.80 183,665,964.37

净利润

-16,454,117.80 137,829,323.55

（三）目标公司评估结果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5年5月4日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0136255号《评估

报告书》。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收购垞城电力44.75%股权以上述《评估报告书》中的评估基准日2015

年2月28日垞城电力净资产评估价值作为作价依据，具体评估情况为：

1、评估结果汇总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0136255号《评估报告书》，垞城

电力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25,108.91 24,814.41 -294.50 －1.17

非流动资产

56,048.83 94,506.77 38,457.94 68.6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长期应收款净额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118.00 -168.53 -286.53 -242.82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固定资产净额

54,980.66 17,068.97 -37,911.69 -68.95

在建工程净额

1.58 1.58

工程物资净额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油气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净额

948.59 77,604.75 76,656.16 8,081.06

开发支出

商誉净额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81,157.74 119,321.18 38,163.44 47.02

流动负债

30,865.24 30,904.04 38.80 0.13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30,865.24 30,904.04 38.80 0.13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50,292.50 88,417.14 38,124.64 75.81

2、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垞城电力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以确定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

（三）交易标的或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江苏能源持有的垞城电力44.75%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也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1）经双方协商，以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甲方转让其持有垞城电力

44.75%股权的转让价款暂定为人民币395,666,694.74元，最终依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转让价格

挂牌，乙方在产权交易所摘牌的价格为准。

（2）在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3）在本协议生效后，甲方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程序规定，将目标股权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乙方承诺按照相关规定申报摘牌。

2、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义务提供客观、真实的与本次收购目标公司股权相关的文件资料供乙方查阅。

（2）在乙方顺利摘牌后，甲方有义务协助垞电公司办理其向乙方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顺利实现摘牌、工商登记变更后，有权推荐董事、监事候选

人组成垞电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参与垞电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等。

（2）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支付股权价款的义务。

4、违约责任

（1）如果一方或者双方违反本协议，未依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

支付违约金。

（2）一方或双方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并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他方相应的损失，或者依照各

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守约方为挽回损失而支付的交通费、诉讼及/

或仲裁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支出。

（3）如乙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应承担的股权转让价款或不按约定摘牌，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按照

应付未付价款的30%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损失。

（4）如甲方原因导致不能将目标股权转让给乙方，造成乙方收购目的不能实现或成为垞电公司股

东的，甲方按照乙方已付转让价款的30％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乙方损失。

（5）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按照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程序规定，因甲乙双方意志以外的原因致使乙方

未能取得该股权的，双方均不构成违约。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实施公司“能源、物流、投资”三大产业转型发展，进一步推进公司在江

苏省徐州市沛县拟投资建设的2×100万千瓦发电机组项目前期工作进度，以实现公司电力业务规模的

迅速扩张和能源产业链的延伸发展，从而提升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备查文件目录

1、股权转让协议；

2、垞城电力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3、公司董事长对本次交易的批准书。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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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

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5年3月10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计划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4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合作银行保本型短期（本外币）理财产品的

投资。

依据上述董事会决议，授权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 购买

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预计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且不需要提供履约担

保；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 保荐机构、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

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07）。

公司全资子公司太仓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下简称“太仓同维” ）近期使用

授权额度内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2笔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太仓同维于2015年5月5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签署 《中信理

财产品说明书》，具体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中信银行之信赢系列（对公）天天快车2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2）币种：人民币

（3）金额：2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期限：不定期，可于工作日随时赎回

（6）认购日：2015年5月5日

（7）起息日：2015年5月5日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与中信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太仓同维于2015年5月7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签署 《中

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35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具体内容如下：

（1） 产品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35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WL35BBX）

（2）币种：人民币

（3）金额：5697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期限：35天

（6）认购日：2015年5月7日

（7）起息日：2015年5月8日

（8）到期日：2015年6月11日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与中国工商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太仓同维购买的为极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保障本金。 在上述理财产品

期间内，财务部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

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证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公司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通过适度理

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

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总金额为7697万元。

五、备查文件

《中信理财产品说明书》、《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35天稳利人民币理财

产品说明书》、《理财产品申请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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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

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5年3月10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计划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2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合作银行保本型短期（本外币）理财产品的

投资；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额度的议案》，增加人民币6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

金用于上述投资。

依据以上董事会决议，授权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 购买

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预计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且不需要提供履约担

保；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已经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5年3月11日、2015年3

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08）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5-019）。

公司全资子公司太仓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下简称“太仓同维” ）近期使用

授权额度内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2笔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太仓同维于2015年5月6日与交通银行太仓分行签署《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日增利”集合理财计划协议（期次型》，。 具体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62天

（2）币种：人民币

（3）金额：255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年利率5.1%

（5）期限：62天

（6）认购日：2015年5月6日

（7）起息日：2015年5月7日

（8）到期日：2015年7月8日

（9）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与交通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太仓同维于2015年5月8日与苏州银行太仓支行签署《“金石榴稳盈” 公司开

放式1号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具体内容如下：

（1） 产品名称：“金石榴稳盈” 公司开放式1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代码

WYGSKF01）

（2）币种：人民币

（3）金额：134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期限：不定期，可于交易日随时赎回

（6）认购日：2015年5月8日

（7）起息日：2015年5月8日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与苏州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为极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保障本金和收益。 在上述理财产

品期间内，公司财务部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

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证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公司使用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通过适度理

财，可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

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总金额为 48900�万元。

五、备查文件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期次型》、产品购买凭

证、《“金石榴稳盈”公司开放式1号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申购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